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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36         证券简称：华西股份        公告编号：2024-009 

 

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概述 

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主要

为公司向江苏华西售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售电”）、江阴市华西热电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西热电”）采购电、汽产品，向江阴市华士镇华西新市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华西合作社”）租赁房屋、土地等，以满足公司日常

生产经营的需要。  

2、审批程序 

《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

议，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并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上述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吴协恩先生、薛健先生、金亚洪先生、吴

茂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

度》等的规定，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在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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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燃

料和动力 

华西售

电、华西

热电 

采购电、

汽 

市场 

公允价 
11,000 1,846.47 9,901.06 

关联租赁 
华西合作

社等 

土地、房

屋租赁 

市场 

公允价 
610 152.00 634.79 

其他 
其他关联

企业 

综合服

务等 

市场公

允价 
300 54.11 233.70 

合     计 11,910 2,052.58 10,769.55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

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

生金额

与预计

金额差

异（%） 

披露日期及

索引 

向关联人

采购燃料

和动力 

华西 

售电、

华西

热电 

采购 

电、汽 
9,901.06 10,000 90.05% -0.99% 

2023年 4月

27日披露于

《上海证券

报》、巨潮资

讯网《关于

2023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3-006） 

关联租赁 

华西 

合作

社等 

土地、房

屋租赁 
634.79 630 100% 0.76% 同上 

其他 

其他

关联

企业 

综合服务

等 
233.70 500 0.08% -53.26% 同上 

合    计 10,769.55 11,130 — -3.24% —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

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预计不存在较大差

异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

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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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江苏华西售电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81MA1MX7AP6A 

法定代表人：杨永昌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2,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6 年 10 月 14日 

住所：江阴市华士镇华西新市村民族路 200 号 

经营范围：电力销售；电力供应；蒸汽供应；电气设备的运行维护、试验服

务；电力工程设计、施工；新能源技术服务；利用自有资金对新能源、分布式能

源与能源高效利用项目、电力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新能源系统的设计、施

工及运行维护服务；新能源系统设备、充电桩的销售、租赁；合同能源管理；节

能技术开发和转让；节能产品开发与销售；物联网技术服务；节能减排指标交易

与代理；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测绘服务；其他技术推广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华西售电董事长杨永昌先生原为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华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华西售电财务状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华西售电经审计的总资产 29,605.53 万元，净资

产 25,331.03 万元。202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9,012.97 万元，净利润 2,433.23

万元。 

华西售电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履约能力良好。 

 

（二）江阴市华西热电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817724808849 

法定代表人：杨永昌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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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5 年 04月 04日 

住所：江阴市华士镇华西村中康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电业务；港口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石灰和石膏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再生资源销售；热力生产和

供应；装卸搬运；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华西热电董事长杨永昌先生原为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华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华西热电财务状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华西热电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70,842.56 万元，净

资产 34,646.45 万元。202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78,245.41 万元，净利润 3,571.74

万元。 

华西热电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和履约能力良好。 

 

（三）江阴市华士镇华西新市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N2320281MF9331791K 

类型：集体经济 

住所：无锡市江阴市华士镇华西村民族路 2 号 

法定代表人：吴协恩 

成立日期：2021年 10 月 10日 

经营范围：集体资产经营与管理、集体资源开发与利用、农业生产发展与服

务、财务管理与收益分配等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华西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吴协恩先生现为公司董事长，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华西合作社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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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华西合作社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95,442.32 万元，

净资产 91,997.31 万元。2023 年度经营收入 18,798.05 万元，各项收支差额

1,821.53 万元。 

华西合作社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履约能力良好。 

经核查，上述相关各方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向华西售电采购电 

公司下属化纤厂与华西售电签订的《高压供用电合同》主要对用电设备、供

电方式、供电质量、用电计量、电价及电费结算方式等作了具体约定。主要内容

如下： 

用电计量：供电方根据用电方不同电价类别的用电，分别安装用电计量装置。

用电计量装置的记录作为向用电方计算电费的依据。 

电价及电费结算方式：供电人按照电价管理职能部门批准的电价和用电计量

装置的记录开具发票，在合同有效期内，发生电价和其他相关收费项目费率调整

时，按调价文件规定执行。用电人每月 15 日前按时向供电人缴纳已出电费单的

电费，逾期未缴的按欠费总额的每日千分之二计算向供电人支付电费违约金，跨

年度欠费部分，每日按欠费总额的千分之三计算。电费违约金从逾期之日起计算

至交纳日止。 

 

2、向华西热电采购蒸汽 

公司下属化纤厂与华西热电签署的《供用热合同》，对蒸汽使用地点、流量，

供热设施的产权分界，计量设施的安装和管理，蒸汽计费标准及结算方式等作了

约定。主要条款如下： 

计量安装：用于结算的蒸汽计量表应安装在华西热电主管道处或双方协商确

认的指定位置。 

计费标准及结算方式：蒸汽价格按江阴市发改委下发的供汽指导价执行。江

阴市发改委如对供汽指导价进行调整，华西热电相应按文件调整汽价。供热结算

计量日期为每月 20 日，当月月底前现汇结清汽费，逾期未缴蒸汽费用，按未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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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费总额每日收取千分之一的违约金，直至缴清为止。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2021 年 12 月，公司下属化纤厂与华西售电签署了《高压供用电合同》，协

议有效期自 2022年 1月至 2026年 12月。 

2022 年 10 月，公司下属化纤厂与华西热电签署了《供用热合同》，协议有

效期自 2022年 11月至 2024 年 10 月。 

2024 年 3 月，公司下属子公司江阴市华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与江阴市华

士镇华西新市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签署了《房屋租赁协议》，租赁位于华西三村泾

浜路 88 号的房屋，房屋面积为 5,476 ㎡，年租赁费用为 82.14 万元（含税），租

金每季度支付一次，租赁期限自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3 月，公司下属特种化纤厂与江阴市华士镇华西新市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签署了《土地租赁协议》，租赁位于华西三村泾浜路 88 号的土地（该土地权

属江阴市华士镇华西新市村“苏（2020）江阴市不动产权第 0019827 号《集体/

国有土地使用证》”），租赁的土地面积为 255.94 亩，年租赁费用为 533.63 万元

（含税），租金每季度支付一次，租赁期限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日。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可确保

公司持续稳健发展。 

2、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严格遵循自愿、平等、诚信的原则，以政

府指导价或市场价格为定价标准，遵循公允的定价原则，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

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3、公司与关联人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在日

常交易过程中，完全独立决策，不受关联方控制，对公司当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公司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产生不良影响。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7 

公司独立董事周凯先生、孙涛先生、承军先生对该议案召开了专门会议，一

致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生产经营所必需事项，为正常的经营性业

务往来，且为以前正常业务之延续；该等关联交易严格遵照相关协议执行，依据

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交易价格，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市场化原则，不会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也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日常关联交易协议书。 

 

 

特此公告。 

 

 

 

                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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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华西热电未经审计的总资产70,842.56万元，净资产34,646.45万元。202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78,245.41万元，净利润3,571.74万元。
	华西热电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和履约能力良好。

